
金元惠理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年末收益公告

估值日期：2014年 12月 31日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月 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基金名称 金元惠理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金元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620010

交易代码

620010

基金管理人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580000

基金托管人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380000

基金资产净值

580,024,663.84

基金份额净值

1.00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1.00

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

0.9349

7

日年化收益率

4.202%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金元宝

A

类 金元惠理金元宝

B

类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620010 620011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资产净值

130,168,207.81 449,856,456.03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份额净值

1.00 1.00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份额累计净值

1.00 1.00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每万份已实现收益

0.8837 0.9497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

7

日年化收益率

4.014% 4.255%

金元惠理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或自然日）

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4年 12月 31日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月 1日

基金名称 金元惠理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消费主题股票

交易代码

620006

前端交易代码

620006

后端交易代码

基金管理人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580000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010000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44,948,392.19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157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157

金元惠理价值增长股票型投资基金

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或自然日）

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4年 12月 31日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月 1日

基金名称 金元惠理价值增长股票型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价值增长股票

交易代码

620004

前端交易代码

620004

后端交易代码

基金管理人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580000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040000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61,541,390.89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85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85

金元惠理惠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或自然日）

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4年 12月 31日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月 1日

基金名称 金元惠理惠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惠利保本混合

交易代码

620009

前端交易代码

620009

后端交易代码

基金管理人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580000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020000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12,713,785.47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142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142

金元惠理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或自然日）

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4年 12月 31日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月 1日

基金名称 金元惠理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丰利债券

交易代码

620003

前端交易代码

620003

后端交易代码

基金管理人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580000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020000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47,263,006.36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113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135

金元惠理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或自然日）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4年 12月 31日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月 1日

基金名称 金元惠理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成长动力混合

交易代码

620002

前端交易代码

620002

后端交易代码

基金管理人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580000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020000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55,144,233.98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95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315

金元惠理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或自然日）

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4年 12月 31日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月 1日

基金名称 金元惠理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保本混合

交易代码

620007

前端交易代码

620007

后端交易代码

基金管理人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580000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020000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46,826,053.67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23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147

金元惠理宝石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或自然日）

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4年 12月 31日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月 1日

基金名称 金元惠理宝石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宝石动力混合

交易代码

620001

前端交易代码

620001

后端交易代码

基金管理人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580000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010000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311,236,084.78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733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1333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参加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

申购费率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和厚爱，经

本公司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银行” ）协商，本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

起，对通过苏州银行网点柜面和自助交易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

式）的申购费实行费率优惠，目前包括：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580001

2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

580002

3

东吴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3

4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5

5

东吴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6

6

东吴新创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7

7

东吴新产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8

8

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582001

9

东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582002

10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5001

11

东吴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2003

12

东吴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9

13

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31

一、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2015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投资者通过苏州银行柜面渠道、网上银行、手机

银行交易系统申购（包括定投）本公司上述基金，申购费率享有以下优惠活动：

（1）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苏州银行柜面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上述适用基金，享有

如下优惠：基金申购费率按 3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3；原申购费率（含分

级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2）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苏州银行网上银行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上述适用基金，

享有如下优惠：基金申购费率按 2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2；原申购费率

（含分级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3）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苏州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上述适用基金，

享有如下优惠：基金申购费率按 1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1；原申购费率

（含分级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本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

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

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6067

网址：www.suzhoubank.com

2、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0588（免长途话费）、021-50509666

网址：www.scfund.com.cn

三、重要提示

1、本次优惠活动自 2015年 1月 1日起至 2015年 12月 31日截止。

2、该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

括各基金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也不包括基金转

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有关本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详情请见苏州银行网站刊登的公告。 投资者欲了

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1日

关于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不定期

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 东吴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东吴转债份额

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以及可转债 A 份额、可转债 B 份额实施不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4年 12月 30日， 东吴转债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尾法保留到小数

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东吴转债份额的场内份额、可转债 A 份额、可转债 B 份额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份额折算比例按截

尾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 9位，折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折算后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比

例

折算后基金

份额净值

折算后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

东吴转债场外

份额

43,572,211.40 61,681,129.46 0.415607046 1.000 1.440

东吴转债场内

份额

4,323,590.00 22,197,478.00 0.415607046 1.000 1.440

可转债

A

份

额

27,078,177.00

27,078,177.00

0.004726027 1.000 1.039

新增场内东吴转债份额：

127,972.00

可转债

B

份

额

11,604,934.00

11,604,934.00

1.374329423 1.000 2.375

新增场内东吴转债份额：

15,949,002.00

注：东吴转债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东吴转债场外份额，东吴转债场内份额

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东吴转债场内份额； 可转债 A 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东吴

转债场内份额；可转债 B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东吴转债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 2015年 1月 5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

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可转债 A、可转债 B 将于 2015 年 1 月 5 日上午 9:

30-10:30停牌一小时，并将于 2015年 1月 5日上午 10:30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

年 1月 5日可转债 A份额、可转债 B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4

年 12月 31日）可转债 A份额、可转债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 0.001 元），

分别为 1.000元和 1.097元。 2015年 1月 5日当日可转债 A份额和可转债 B份额均可能出现

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可转债 A份额、可转债 B份额、东吴转债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

算（最小单位为 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可转债 A 份额、可转债 B 份

额、东吴转债份额的场内份额持有人，可能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

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情况。

2、本基金原可转债 A份额持有人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可转债 A 份额和本基金基

础份额———东吴转债场内份额，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的变化，由持有单

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

的情况。

3、本基金可转债 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

大幅提升，相应地，可转债 B份额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增加。

4、由于可转债 A 份额、可转债 B 份额折算前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

可转债 A份额、可转债 B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

资者注意折溢价率所带来的风险。

5、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21-0588（免长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

站 www.scfund.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5日

关于可转债 A 和可转债 B 不定期份额

折算后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东吴中证

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 2014年 12月 30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持有

东吴转债份额（场内简称：东吴转债，基金代码：165809）、可转债 A 份额（场内简称：转债优

先，交易代码：150164）和可转债 B 份额（场内简称：转债进取，交易代码：150165）的投资者

办理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详见 2015年 1月 5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关于东吴中证可

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

年 1月 5日可转债 A份额、可转债 B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4

年 12月 31日）可转债 A份额、可转债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 0.001 元），

分别为 1.000�元和 1.097元。 2015年 1月 5日当日可转债 A 份额和可转债 B 份额均可能出

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5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基金

2014 年年度资产净值公告

经各基金托管人复核，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各基金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资

产净值公告如下：

基金代

码

基金名称 截止时间 基金份额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

元

)

资产净值

(

元

)

580001

东吴嘉禾优势基金

2014-12-

31

0.7696 2.4896 1,841,938,753.62

580002

东吴双动力股票

2014-12-

31

1.3471 1.9671 1,330,629,787.33

580003

东吴行业轮动基金

2014-12-

31

0.6500 0.7300 1,198,578,481.88

582001

东吴优信

A

2014-12-

31

1.1372 1.1492 18,424,248.47

582201

东吴优信

C

2014-12-

31

1.1126 1.1246 29,905,341.56

580005

东吴进取策略混合

2014-12-

31

1.1996 1.2696 240,701,520.16

580006

东吴新经济股票

2014-12-

31

1.231 1.231 148,428,308.62

580007

东吴新创业股票

2014-12-

31

1.195 1.255 44,994,270.45

585001

东吴中证新兴指数

2014-12-

31

1.020 1.020 650,660,996.64

582002

东吴增利债券

A

2014-12-

31

1.143 1.183 17,143,137.65

582202

东吴增利债券

C

2014-12-

31

1.128 1.168 41,034,479.56

580008

东吴新产业股票

2014-12-

31

1.562 1.562 122,119,857.36

165806

东吴深证

100

指数

(LOF)

2014-12-

31

1.125 1.125 72,354,120.20

582003

东吴保本基金

2014-12-

31

1.076 1.076 207,546,339.93

580009

东吴内需增长混合

2014-12-

31

1.411 1.411 79,311,154.83

165807

东吴鼎利分级债券

2014-12-

31

1.033 1.065

737,483,930.46150120

鼎利进取

2014-12-

31

1.049 1.049

165808

鼎利优先

2014-12-

31

1.008 1.073

000531

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

2014-12-

31

0.983 0.983 122,165,801.17

165809

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

2014-12-

31

1.029 1.469

126,176,702.10150164

可转债

A

2014-12-

31

1.000 1.039

150165

可转债

B

2014-12-

31

1.097 2.472

每万份基金份额收益 最近七日收益折算年收率

583001

东吴货币

A

2014-12-

31

1.27210 4.207% 106,382,872.09

583101

东吴货币

B

2014-12-

31

1.33700 4.459% 104,449,391.70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5日

证券代码：002465� � �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2014-079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格通信 "、" 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

公司董事王俊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俊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王俊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王俊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

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其辞职自辞呈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王俊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将按《公司章程》要求，适时提名合适的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2月 31日

股票代码：000937� � �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2015临 -001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

转让邢台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60%股权

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发展战略，同时推动全资子公司邢台咏

宁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咏宁水泥 "）的发展，经公司 2014 年 12 月 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通过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将所持咏宁水泥 60%股权以公开

挂牌竞价的方式对外转让（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12 月 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邢台咏宁

水泥有限公司 60%股权的公告》）。

2014 年 12 月 3 日，公司委托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咏宁水泥 60%股权，挂牌

底价为人民币 24,566.86万元，挂牌公告期为 2014年 12月 3日至 2014年 12月 30日。

2014年 12月 31日，经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确认，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

隅股份 "）为咏宁水泥 60%股权的受让方，交易价格为 24,566.86万元。

金隅股份于 2005 年 12 月 22 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 注册号

110000410285245，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28,373.706

万元，法定代表人蒋卫平。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造建筑材料、家具、建筑五金；木材加工。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销售自产产品。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金隅股份将持有咏宁水泥 60%股权，公司持有咏宁水泥 40%股权，

金隅股份将成为咏宁水泥的控股股东。

公司与金隅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将于近期与金隅股份就咏宁水泥 60%股权转让事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将根

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五日

2015年 1月 5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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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507� � �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2015-001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2014�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开市起停牌，同日公司

发布了《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cninfo.com.cn�的公告）。

目前，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有关各方正在抓紧时间

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具体方案仍在论证当中。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情况公告，直至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预案（或报告书）确定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后复牌。

公司本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5日

证券代码：002065� � �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14-122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了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减少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

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9,9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公司保证到期归还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详情参见 2014年 10月 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101）。

公司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期间，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没有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期间，没有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 公司于 2014年 10月 16 日起使用 9,9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该笔资金的使用期限截止 2015年 10月 15日。 2014年 12月 30日，公司已将上述

资金中 1,550万归还至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将上述募资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

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 31日

证券代码：000607� � � �证券简称：华智控股 公告编号：2014-070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形。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于 2014年 12月 31日（星期三）下午 14:00 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 12�月 31�日 星期三下午 14:00-16: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年 12 月 31�日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14�年

12�月 30�日 15:00�至 2014�年 12�月 31�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杭州新闻大厦钱江厅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汪思洋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76 人， 代表股份 654,221,26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4.284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 人， 代表股份 645,105,36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38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4人，代表股份 9,115,89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895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72 人， 代表股份 9,564,09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93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448,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4人，代表股份 9,115,89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8957％。

3、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2,026,7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46％；反对 1,275,29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49％； 弃权 919,233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5,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69,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0545％；反对 1,275,299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3342％；弃权 919,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5,73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113％。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2,026,7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46％；反对 1,216,09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59％； 弃权 978,433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62,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69,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0545％；反对 1,216,099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153％；弃权 978,4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62,73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2303％。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2,085,9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36％；反对 1,216,09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59％； 弃权 919,233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62,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28,7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735％；反对 1,216,099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153％；弃权 919,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62,73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113％。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2,026,7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46％；反对 1,216,09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59％； 弃权 978,433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62,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69,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0545％；反对 1,216,099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153％；弃权 978,4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62,73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2303％。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改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累计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5.01.候选人：赵晴，同意股份数:646,086,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8.7565%。

5.02. 候选人： 秦晓春， 同意股份数:646,087,27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8.7567%。

5.03.候选人：杨星，同意股份数:646,143,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8.7653%。

5.04. 候选人： 鲍林强， 同意股份数:646,087,2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8.75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01. 候选人： 赵晴， 同意股份数:1,429,16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14.9430%。

5.02. 候选人： 秦晓春， 同意股份数:1,430,10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14.9529%。

5.03. 候选人： 杨星， 同意股份数:1,486,60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15.5436%。

5.04. 候选人： 鲍林强， 同意股份数:1,430,1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14.9528%。

表决结果：全体通过。

6、审议《关于改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累计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6.01. 候选人： 叶雪芳， 同意股份数:646,082,2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8.7559%。

6.02. 候选人： 蔡才河， 同意股份数:646,078,2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8.75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6.01. 候选人： 叶雪芳， 同意股份数:1,425,1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14.9005%。

6.02. 候选人： 蔡才河， 同意股份数:1,421,1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14.8587%。

表决结果：全体通过。

7、审议《关于改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累计投票议案）

总表决情况：

7.01. 候选人： 陆春祥， 同意股份数:646,084,2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8.7562%。

7.02. 候选人： 陈军雄， 同意股份数:646,078,2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8.7553%。

7.03.候选人：裴蓉，同意股份数:646,078,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8.75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7.01. 候选人： 陆春祥， 同意股份数:1,427,1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14.9214%。

7.02. 候选人： 陈军雄， 同意股份数:1,421,1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14.8587%。

7.03. 候选人： 裴蓉， 同意股份数:1,421,1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14.8587%。

表决结果：全体通过。

8、审议《关于变更公司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2,026,7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46％；反对 1,216,09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59％； 弃权 978,433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5,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69,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0545％；反对 1,216,099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153％；弃权 978,4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5,73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2303％。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1,226,7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23％；反对 2,082,29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83％； 弃权 912,233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76,2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69,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6899％；反对 2,082,299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7720％；弃权 912,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76,2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81％。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陈其一、王珏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

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2�月 31�日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华智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浙六和法意[2014]第 203号

致：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要求，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接受浙江

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

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

验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临时议案的提出、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

表意见，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席了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2014年 12月 15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 2014年 12月 16日，公司董事会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董事会于 2014年 12月 18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持

有公司股份的比例超过 3%）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

函》，提请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相应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董事会经审核后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2014年 12月 19

日，公司董事会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站上

刊登了《关于增加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了临时提案的内容。

经本所律师核查，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合法有效，提出临时提案的程序符合《公司

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审议

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公司联系地址及联系人等内容。

本所律师经审查认为，公司已于会议召开 15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程序和公告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董事会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2.�《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3.�《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5.�《关于改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关于改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关于改选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8.�《关于聘请公司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查验，以上议案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已在本次股东

大会公告中列明，议案内容已充分披露。

（三）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

间为：2014年 12月 31日。

（四）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为：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218 号杭州

新闻大厦二楼钱江厅。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

表决方式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程序进行。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根据《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应为：

1.�截至 2014�年 12�月 24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委托的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经本所律师查验， 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人， 代表股份

645,105,3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39%。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

议案进行审议、表决；不存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其代表的股份表决权有出席无效、代理

无效或导致潜在纠纷的情况。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的议案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其中第 5、6、7 项议案涉及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和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监票

人、计票人、本所律师、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等人员共同进行计票和监票工作。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统计结

果，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会议主持人在现场宣布了议案的表决

情况和结果。

经查验，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的议

案。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和

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5、议案 6、议案 7 涉及选举两名以上

的董事和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董事或监事候选人需在得票数高于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半数以上按照从高到低依次产生当选；议案 2、议案 4

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5、议案 6和议案 7 选举产生 4 名非独立董事

赵晴、秦晓春、杨星、鲍林强，2名独立董事叶雪芳、蔡才河，3 名非职工监事陆春祥、陈军雄、裴

蓉均以高于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半数以上，并依照累积投票

制按得票数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当选。 本次改选 6名董事后，董事会成员人数为 8名，符合本

次股东大会修订后的《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之规定。

经查验，议案 2、议案 4 涉及增加注册资本和修改公司章程，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详见公司发布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

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盖章） 陈其一

事务所负责人：

郑金都 王珏

二〇一四年 月 日


